
 8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8年 第9期

开展全国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的思考

王鹏1,2,林霞1,2,赵博1,2,张盼1,2,于永海1,2,闫吉顺1,2

(1.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大连 116023;2.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大连 116023)

收稿日期:2018-02-22;修订日期:2018-07-12

作者简介:王鹏,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综合管理

摘要:海域空间是各类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载体,掌握真实有效、系统完整的海域权属数据,是科

学配置海域资源及强化海域综合管理的最基本要求。文章通过对2015年全国重点海域权属核查

工作的介绍和分析,总结了我国海域权属核查工作中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技术单位未严

格按要求开展工作、部分地区依法用海意识薄弱3个主要问题,并从明确核查成果应用、完善动态

监测系统、推进填海竣工验收、开展全国范围核查等4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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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spaceisacarrierforkindsofmarineresourcestodevelopandutilize.Itisabasic

requirementfortherationaldistributionofseaarearesourcesandintegratedmanagementofsea

areatomasterthereal,effectiveandintegratedseaownershipdata.Thispaperintroducedandana-

lyzedtheownershipverificationworkofthenationalkeyseaareausagein2015.Itwasfoundthat

someofthehistoricalissuesremainedtoberesolved,thetechnicalunitdidnotstrictlycarryout

itsworkinaccordancewiththerequirements,andtheawarenessofusingtheseaaccordingtolaw

wasweakinsomeareas.Furtherly,countermeasureswereproposedfromfouraspects,suchas

clearapplicationofverificationresults,improvementofdynamicmonitoringsystem,promotionof

seaareasusageregisterforreclamationprojects,andnationwide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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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称

《海域法》)颁布实施以来,各级海洋管理部门深入

贯彻落实《海域法》,保障了沿海地区交通运输、临
海工业、城镇建设、旅游休闲等用海需求,促进了全

国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有效提升了海域

综合管控能力,为国家沿海战略发展全面实施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近年来,海域管理体系日趋健

全,管理制度建设不断增强,逐步由粗放式管理向

精细化管理转变,尤其是随着2012年全国海域使用

权证书统一配号的全面实施,新增的用海权属数据

实现了实时入库和动态管理,标志着我国的用海权

属管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4]。受海域自然环境的

特殊性、权属信息变更、技术标准调整、用海遗留问

题等因素影响,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批用不一、重叠

飘移、图形失实、用海类型与用海方式逻辑不一致

等问题,导致海域使用权属数据失准或遗漏,严重

影响了海域使用行政审批和登记工作效率,制约了

管理制度精细化提升,解决以上问题的根本在于全

面开展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5]。

海域使用权属核查是指为摸清海域使用权属

现状以及掌握准确完整的海域使用人、用海面积、

用海类型、用海用途、用海方式和用海期限等海域

使用权属数据,依法进行的核实和勘测行为[6]。海

域权属核查作为新形势下我国海域权属管理的一

个新尝试,通过实地调查获得全面、真实、可靠的海

域权属基本数据,在精准掌握用海状况信息,优化

配置海域资源,提高海域开发综合管理协调能力,

支撑地方综合决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海域资

源管理领域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

1 重点区域权属核查工作情况

2015年,国家海洋局启动了重点区域海域使用

权属核查工作,选取了沧州渤海新区、日照岚山区、

温州平阳县[7]、湛江霞山区[8]等4个重点区域开展

试点工作,旨在通过核查准确掌握海域使用权属现

状,定位聚焦现阶段海域使用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探索海域权属管理水平提升方案,同时也为开展全

国权属核查提供经验。

此次核查工作历时8个月,核查单位对区域内

所有用海逐一进行核实,对所有构筑物用海和填海

用海进行现场测量,理清区域内全部用海的权属信

息,累计核查项目354个,核查宗海403宗,开展现

场核查171宗,现场测量86宗,发放协助核查通知

书96份,重新绘制宗海图286幅,绘制海籍图9幅。

在核查的过程中发现,在全部的403宗用海中

疑问用海共计200宗,比例接近50%,3个海区情况

各不相同,其中北海区发现疑问用海最多,南海区

比例最高(表1)。在疑问用海中,位置信息不准最

多,为70宗,其次为已使用未确权用海,58宗。

表1 各海区疑问用海情况

海区 用海总数 疑问用海 占比/%

北海区 226 91 40

东海区 144 85 59

南海区 33 24 73

合计 403 200 49

2 核查问题分析

2.1 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

《海域法》实施至今已经15年,这期间我国海洋

测绘技术经历了高速发展。2002年,受当时技术水

平限制,海籍测量要求采用1954北京坐标系或

1980西安坐标系,随着GPS技术在海籍测量中的

广泛应用,2009年国家将坐标系调整为 WGS-
84[9],到了2015年以后再次调整为CGCS2000坐标

系。技术标准的变更造成了不同时期批准的用海

项目坐标系的差异,国家在技术标准变更后也要求

地方进行调整转换,但部分地区还存在遗漏现象,

本次核查中共发现32宗用海存在此类问题。与此

同时,在不同坐标系统之间转换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形状改变、位置偏移,造成与相邻用海间微小的

重叠或者空隙等情况。

2.2 技术单位未严格按要求开展工作

在宗海图编绘、海域使用论证工作阶段,由于

技术单位对技术要求把握不准或疏忽大意,造成界

址点和用海范围界定错误,进而导致实际用海位置

与确权位置不一致,本次核查中共发现70宗用海存

在此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①周边无其他

项目相邻,实际用海范围超出确权范围,如平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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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船舶修造厂用海,东西两侧无相邻项目,其造

船厂范围超出确权范围;②原审批宗海界址与岸线

衔接不准确,如平阳县海带养殖场码头项目,原批

复界址与实际岸线不吻合;③工程位置出现偏移,

如温州柳城集团码头,码头整体位置出现偏移,造

成构筑物用海范围与批复不一致;④宗海图未及时

更新,如浙平油2号刘国庆码头为一艘固定浮船,业

主更换了浮船并且位置发生变化,但未主动进行宗

海图变更。

2.3 部分地区依法用海意识薄弱

本次海域使用权属核查中发现部分地区依法

用海意识薄弱,其中已使用未确权、用海方式改变

现象较为突出,共发现79宗,占核查总数的20%。

已使用未确权用海主要是码头、防波堤用海,其中

透水构筑物32宗,非透水构筑物13宗,建设填海造

地6宗,其他用海7宗,多为公益性用海,且使用人

多为村委会或政府下属单位,未按照有关要求进行

公益性登记或确权;用海方式改变主要是在透水构

筑物,即权属证书登记为透水构筑物用海,实际用

海行为为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或填海造地用海,分析

原因可能是由透水构筑物改建为非透水构筑物或

填海,但未办理相关变更手续。此外,部分过期用

海在未办理注销或者续期手续的情况下仍然继续

使用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在本次核查中共发现29
宗,占核查总数7%。

3 结论与建议

3.1 基本结论

通过开展重点区域海域使用权属核查工作,理

清了区域内全部用海的权属信息,全面、准确掌握

区域内项目实际用海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核准

和查清了不准确用海信息,核查成果作为区域海域

使用权属的本底数据,可为不动产登记提供基础资

料,也可为海域使用日常管理和海域权属变更提供

依据,从而提高海域使用管理行政效能,为更大规

模核查工作和海域现状调查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

工作基础和提供了经验。

3.2 建议

3.2.1 明确核查成果如何应用,问题数据如何解决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审批权限对问

题数据提出解决方案,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

依法按程序变更问题权属数据,完善海域使用权属

信息。对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解决方案,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出台指导性

的政策或意见,为地方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集中及时

地应用核查成果、变更问题权属数据提供工作依据。

3.2.2 完善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系统结构和数

据体系

充分发挥各海区分局的区域监管作用,建议各

分局成立海区动管中心,负责动管系统海区节点的

总体维运,加强对地方动管中心的工作监督和检

查,建立协调和信息交流的机制,同时从国家层面

尽早出台动态监视监测的技术规范。

对核查发现的坐标不准确问题,建议国家海洋

局统一下发文件,对海域使用确权证书进行换发,

同时更新系统中的数据,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

加强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的管理与应

用,对已经换发土地证和已经注销的项目应及时在

系统中完成注销流程。

3.2.3 积极推进填海项目竣工和海域使用验收工

作的开展

为使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填海项目的管理更

科学、更精准,及时准确掌握填海项目用海的实际

界址及面积,需对已经完成填海的项目进行竣工验

收测量,对于历史遗留下的长期使用但未确权的小

渔港、小码头等填海项目、建议从国家层面统一下

发文件,出台相关规定,简化办理程序,解决相关

问题。

3.2.4 推进开展全国海域核查

从本次核查结果来看,权属信息不准问题比较

严重,主要原因还是过去管理不规范积累下来的问

题,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权属核查工作十分必要,

解决各种遗留问题,为不动产登记做好准备,从而

实现海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海域管理的精细化。

建议申请专项资金开展全国性的海域核查工作,结

合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管理要求等,全面查清我国海域资源家底,建

立实物账户和资源动态管理平台,对海域资源使用

量和存量实施动态监测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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